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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: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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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摘　要〕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”是指国家在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上,以及在处

理公共事务上,与民众进行沟通、协商与谈判的空间之大小.最近四十年(１９７８—２０１８
年)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经历了先是逐渐增大、后又有所缩小的变化趋势.１９７８年

至２１世纪初年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逐渐增大,表现为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自由空间

的形成与扩大、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、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、乡镇民主协商制

度的探索与推广等等.最近十年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并未延续此前增大的趋势,反

而在一些重要维度上,其弹性有所缩小.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的此种变化,是中央与

地方关系的变化所导致的结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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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孝通先生评论中国皇权时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,提出一个著名观点:自上

而下的命令谁也不敢保证是人民乐于接受的,因此,在自上而下的统治轨道之

外,必须允许自下而上的民意反馈和官民协商的政治轨道之存在;为了设立此种

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,需要有意识地把官僚机构悬空起来,不让它进入到与民众

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社会事务之中.〔１〕费孝通把此种治理模式名之为“双轨

政治”,实际上是指统治与治理相结合的一种方式.当然,费孝通所描述的历史

上中国的“双轨政治”,如皇权不下县和绅权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,已不适合描述

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特征.但是,“双轨政治”揭示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特

征,即国家与社会关系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弹性,此种弹性,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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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和协商留下了相互妥协的余地,也为乡绅和民众参与地方公共事务,留下了

适当空间.我认为,此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,仍然适合分析当代中国国家与

社会关系.
当代学者们的研究,也验证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相当的弹性,而且,这种

弹性是维系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.〔２〕此种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,如通

过“中央治官、地方治民”的治理结构,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民众协商与谈

判的机制;〔３〕在维稳上,基层政府采用“花钱买平安”的策略,把群体性抗议转换

成常规化的讨价还价;〔４〕在乡村和城市社区治理上,通过建立基层选举制度和参

与制度,广泛吸纳民意和改善基层治理.〔５〕这说明,费孝通先生所揭示的“国家与

社会关系的弹性”,具有一般化的分析价值.
然而,最近四十年(１９７８—２０１８年)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有相当大的变

化.总体而言,在１９７８年至２１世纪初年,这二十余年间,国家在经济、社会、基
层治理等领域推行改革,使得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逐渐增大,表现为经济和社

会领域的自由空间的形成与扩大、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、社会组织的兴起

与发展、乡镇民主协商制度的探索与推广等等.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的增大,
释放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,带来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发展,同时,也支持着

政治和社会稳定.但是,最近十年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并未延续此前增大的

趋势,反而在一些重要维度上,其弹性有所缩小.我认为,此种弹性的前后变化,
从一个角度上揭示了近四十年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趋势.

本文将尝试对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”概念作出准确界定,并讨论其测量

方法.在此基础上,本文选择三个重要领域,考察自１９７８年以来,国家与社会关

系的弹性的变化,揭示此种弹性经历了先逐渐增大、后转向缩小的趋势.最后,
尝试对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,提出一种猜想,目的是抛砖引玉,希望引起学者们

关注和进一步研究.

一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:定义与测量方法

所谓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”,是指国家(state)在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

上,以及在处理公共事务上,包括处理与民众有利益冲突的事务上,与民众进行

沟通、协商与谈判的空间之大小.从民众的角度来说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是

民众所能利用的、与国家进行协商的空间之大小,此种协商空间是国家认可的,
或不得不承认的.这种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”,是相对于迈克尔曼(MiＧ
chaelMann)定义的“国家的专断权力”(despoticpower)而言.“国家的专断权

力”是指国家无需与社会协商,能够自主地制定政策、实施政策的能力(Mann,

１９８８).〔６〕因此,国家的专断权力越强大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就越小;反之,国
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就越大.

因此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之大小,也即是国家与社会的“协商空间”之大

小.需要特别指出一点,此种“协商空间”是公共性质的,即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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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共协商空间”.它区别于另一种类型的“协商空间”,即国家与特定个人的协

商空间,所谓“个人化的协商空间”.“个人化的协商空间”存在于具体的个人身

上,由特定的个人所拥有,并且由个人与国家的特殊关系所界定,因而,也是因人

而异的.此种“个人化的协商空间”,与本文所考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,也
许有着复杂的关联,但是,我们无法统一测量其空间的大小.所以,本文暂不考

虑此种“个人化的协商空间”,仅考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“公共协商空间”.
国家与社会之间的“公共协商空间”,是由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和组织所建构

起来的,其中,最密切相关的制度和组织分别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制度,以及介于

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组织.因此,“公共协商空间”的大小之测量,可以从两个

主要维度着手.一个维度是民众的政治参与制度的覆盖范围与有效程度.在这

一个维度上,我们可以认为,此类制度涵盖的公共事务的种类越多,涵盖的公共

事务的层级越高,或者,其在国家的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上越具有实际的

影响力,那么,国家与社会之间的“公共协商空间”也越大,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

弹性也越大.反之,我们可以认为,“公共协商空间”在缩小,即国家与社会关系

的弹性在缩小.
另一个维度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组织的发达程度及自治程度.在这一

个维度上,我们可以认为,此类中介组织越发达,自治程度越高,那么,国家与社

会之间的“公共协商空间”也越大,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也越大.反之,我们

可以认为,“公共协商空间”在缩小,也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在缩小.
运用上述测量方法,我选择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重要领

域,分别为村庄事务的治理、乡镇领导干部的选拔、乡镇财政预算,分别考察这三

个领域的“公共协商空间”的变化,以此测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变化.

二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: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变化

１９７８年以来,在上述三个领域内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表现出相似的变

化趋势,即先是逐渐增大,然后,又都转向逐渐缩小.对于此种变化趋势简要描

述如下:
(一)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与演变

１．起源与建立

１９８２年之前,农村地区实行人民公社制度,建立了隶属于上级政府的公社、
大队、生产队三级管理机构,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受政府直接控制.此时,在国家

与农民之间,不存在具有自治性质的中介组织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非常小.

１９８０年,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(现为宜州市屏南乡)自发地出现了第一个由

村民选举的村委会———果作村村委会.此后,由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,先后

得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支持,开始推行到全国各地.〔７〕１９８２年修订的«宪
法»,新增了第１１１条,规定“城市和农村设立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,是基

层群众性自治组织.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的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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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”.１９８７年１１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

(试行)»,第二条规定:“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基层

群众性自治组织,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,调解民间纠纷,协助维护社

会治安,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、要求和提出建议”;第九条:“村民委员会主

任、副主任和委员,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”.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

内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委会直接选举.为了推动全国各地区建立村民自治制

度,１９９０年民政部下发«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»,要求各级民政部

门选择有一定工作基础的县(市)、乡(镇)、村作为示范单位,组织示范活动.其

中,县级民政部门侧重抓示范村,有条件的也可抓示范乡(镇);地级民政部门侧

重抓示范乡(镇);省级民政部门主要抓示范县.
依据１９８７年颁布的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(试行)»,村民委员会是介于政府与

村民之间的自治组织.随着此种自治组织的建立与推广,在农村地区,国家与社

会关系的弹性也随之增大.

２．发展

村民自治制度建立起来之后,在实践中,通过引入“海选”和村支部书记选举

的“两票制”,进一步提高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程度.
(１)“海选”
“海选”,即“村官直选”,是村民与基层干部自发创造的直接选举村委会的一

种方式.这种选举方式最早产生于吉林省梨树县双河乡平安村等村庄.１９９１
年３月,平安村进行村委会第二次换届选举,按照当时吉林省的选举规定,候选

人提名有村党支部提名、村民小组提名、村民１０人以上联合提名、本人自荐四种

方式.该村在提名候选人过程中,村党支部提名和村民１０人以上联名提名,所
提出的候选人不一致,双方僵持不下.经县、乡调解无效之后,有村民提出:既然

双方互不相让,干脆交由全体村民投票决定.这一意见双方都认可,上级政府也

同意一试,“海选”就这样产生了.此后,这种选举方式逐渐推广到吉林全省和全

国其他地区.〔８〕

１９９８年１１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«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

法»,第十一条规定:“村民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、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,候选

人由村民直接提名”.这意味着“海选”成了法定的选举办法.同时,该法第二条

规定:“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

织,实行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”,其职能是,“办理本村的公共

事务和公益事业,调解民间纠纷,协助维护社会治安,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

见、要求和提出建议”,在法律上进一步强化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.
(２)村党支部书记选举的“两票制”
“两票制”是指在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上,通过村民和党员两轮投票,选出村党

支部书记的一种选举办法.第一轮投票是由全村所有村民参加,选出党支部书

记候选人;第二轮投票是由全村党员参加,在候选人中选出党支部书记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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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两票制”的起源,李连江追溯到１９９１年河曲县城关镇岱狱殿村党支部

选举.〔９〕当时,由于村务不公开、管理混乱等原因,岱狱殿村的干群关系非常紧

张.１９９１年初,河曲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,该村村民将大字报贴到了县委大门

口,罗列村党支部书记２３条“罪状”.次日,４０多位村民又去城关镇集体上访,
要求镇党委撤换村支书.面对来自村民的压力,镇里派出一个工作组,着手重组

岱狱殿村党支部.在此期间,村民对于党支部书记的人选提出了自己的要求:既
然支部书记管着全村人,而不仅仅是那些党员,就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,否则,他
们不服从.镇党委经过慎重考虑,接受了村民的要求.在支部正式选举之前,工
作组让村里每户派一位代表,组成村民选举大会,从全村党员中选出党支部书记

人选.随后,召开党员大会,正式选出党支部书记.选举结果令镇党委和村民都

松了一口气:那位获得村民投票最多的候选人,当选为新的支部书记,此人恰好

也是镇党委准备提名的人选.〔１０〕

“两票制”在河曲县城关镇出现之后,先是在河曲县推广开来,并得到山西省

委组织部的肯定,然后向山西其他地区推广.到１９９７年９月,山西的忻州、晋
城、晋中、朔州、吕梁、长治等地市,在村党支部书记选举上均采用“两票制”.〔１１〕

１９９９年３月,中组部发布«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»,提出:“对
一些地方引入竞争机制,采取公开报名、群众推荐、组织推荐和考试、考核、评议

相结合的方法,确定村党支部委员会候选人,由党员大会选举的做法,要在总结

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推行.”这意味着,“两票制”得到中央同意,具有合法地位.此

后,“两票制”扩散到全国各地区,逐渐在农村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制度.〔１２〕

“两票制”赋予了党支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国家与村民的中介组织的功能.
而且,由于党支部在村庄内部居于核心地位,承担着监督村民委员会的职责,所
以,“两票制”也间接提高了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功能.

３．近十年的变化

近十年,村民自治制度的一大变化是,县和乡镇政府加强了对村级组织的控

制,村级组织逐渐成为科层体制低端的准行政机构,所谓村级组织的“官僚

化”〔１３〕及村干部的行政化.〔１４〕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.一个方面是,村
民委员会逐渐成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,由乡镇政府直接安排任务,并直接考

核.〔１５〕另一个方面是,县和乡镇政府把村干部纳入统一的干部管理系统,村干部

逐渐成为准公务员,由乡镇政府进行管理,实行目标责任制考核,并由乡镇政府

支付工资和津贴.〔１６〕

另一大变化是在村党支部书记选举上,“两票制”演变成“两推一选”,逐渐强

调乡镇党委的主导和控制作用.“两推一选”最初的含义是,先经村庄党员推荐

和村民代表推荐,产生党支部委员人选,经乡镇党委考察批准后,再提交村党员

大会选举,产生支部书记和委员.与“两票制”相比,“两推一选”强调了一个控制

环节,即乡镇党委对推选的候选人的审批.如２００４年浙江省村级党组织和村民

委员会换届选举,省委组织部和民政厅要求:“全面实行‘两推一选’,即党员民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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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、群众推荐、党内民主选举的村党组织换届选举制度.在群众推荐时,可以

由村民代表、村民小组长等推荐,也可以以户代表组织推荐.经‘两推’产生的候

选人,由上届村党组织上报乡镇(街道)党委,经批准后提交村党员大会选举.多

数群众不同意的,不能提名为村党组织班子成员候选人.”〔１７〕

２００８年,中组部和民政部开始对“两推一选”作出统一解释和规范化处理,
要求各地区遵照执行.在中组部和民政部的文件中,“两推一选”的正式表述是:
“坚持和完善‘两推一选’办法,在乡镇党委领导之下,根据党员推荐、群众推荐和

上级党组织推荐的情况,由村党组织讨论提出候选人初步人选,报乡镇党委批

准.”〔１８〕在新的“两推一选”中,“两推”的内涵发生了变化,由“党员推荐和群众推

荐”,改为“党员和群众推荐”加上级党组织推荐.而且,也不再强调候选人需得

到多数群众同意.因此,新的“两推一选”进一步强化了乡镇党委对选举的主导

和控制作用,与最初自发产生的“两票制”有着明显差别.此后,各地区在村党支

部换届选举上,原则上都实行新的“两推一选”办法.
(二)“公推直选”的出现、扩散与叫停

“公推直选”是选拔乡镇领导人的一种选举办法,起源于四川.“公推”是指

由乡镇党员和群众代表选举推荐乡镇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候选人,“直选”是指由

乡镇党员大会直接选举党委书记和副书记.这种选举方式最早见于１９９８年１１
月,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南城乡以公推直选的方式,产生乡党委书记.此后,四
川平昌县对“公推直选”进行了规范化试点,并在全县推广,扩大了“公推直选”的
影响力.２００１年,平昌县委在灵山乡进行公推直选党委领导班子试点,取得成

功.２００４年１月,又在全县三分之一的乡镇进行“公推直选”试点,选举产生了９
个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和８４名成员.平昌县“公推直选”的做法与选举村支部书

记的“两票制”相似,首先是县委组织部接受候选人公开报名;然后,县委组织部

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,并组织符合参选资格的人员到直选乡镇调查研究,并
在党员大会上进行演讲答辩,通过党员和群众代表无记名投票,确立正式候选

人;最后,召开乡镇党员大会,直接选举乡镇党委领导班子.〔１９〕

此后,“公推直选”经四川省委组织部同意,在四川全省各个乡镇推广开来.
除四川外,类似的“公推直选”还在江苏、云南、河南、山东等地进行试点和推广.

然而,２０１４年９月底以后,四川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实施“公推直选”,全国其

他省份也先后停止“公推直选”的试点.在此之前,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５日,中共中央

办公厅印发«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»,强调上级党委应加强对

乡镇干部的选拔和任用管理,“公推直选”不在选拔方式之列.〔２０〕

(三)乡镇财政参与式预算试验

与“公推直选”相比,乡镇财政参与式预算的扩散面比较小,它起源于浙江省

温岭市新河镇,也主要只是在温岭市各个乡镇和街道推广实施.所以,参与式预

算作为一项制度,只能说是在个别地区产生和推广的地方性制度,不是全国性制

度.但是,有两个原因,使得我们可以把参与式预算作为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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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的重要例子.第一个原因是,温岭参与式预算试验,曾得到浙江省主要领导人

的支持,并要求在浙江省各市县推广.第二个原因是,温岭参与式预算试验,其
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浙江省的范围,具有全国性影响力;而且,在江苏、上海、广东

等省份的部分地区,也出现了小范围的参与式预算试验.
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起源于民主恳谈.１９９９—２０００年间,“民主恳谈”作为乡

镇党委、政府与普通民众进行沟通、对话和协商的一种组织方式,在温岭各乡镇

诞生,得到温岭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.随后,“民主恳谈”在温岭市发展成为乡镇

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.〔２１〕２００５年以后,“民主恳

谈”的范围扩大到乡镇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问题,并与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

审查结合起来,形成了“参与式预算改革”.〔２２〕

温岭各乡镇的参与式预算包括三个环节.第一个环节是公众参与预算

编制,由乡镇政府召开民主恳谈会,就公共项目的预算安排,听取群众意见.
第二个环节是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与批准预算,这个环节引入了人大代

表预算修正权,五名人大代表就可以联名提出预算修正案,对乡镇政府提交

的预算草案提出修正议案,如要求把某一项预算开支削减下来,并提出新的

预算项目.预算修正案经人大主席团审查同意后,列入大会议程,交付人大

代表表决,表决通过后,列入正式预算.第三个环节是设立乡镇人大财经小

组,作为常设机构监督镇政府执行财政预算.〔２３〕

温岭参与式预算试验取得成功之后,２０１０年１月获得第五届“中国地方政

府创新提名奖”.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４日,浙江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

对温岭参与式预算试验作出批示:“温岭市实施参与式预算的做法,是扩大公众

有序政治参与、推进公共财政规范化建设的有益探索,对于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

设、促进政府职能转变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.”〔２４〕２０１２年,赵洪祝又进一

步要求浙江省各市县推广温岭“参与式预算改革”的经验.〔２５〕

乡镇财政参与式预算制度的建立,在乡镇公共事务上,扩大了公众参与和人

大代表参与的渠道与空间,也使得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与

民众之间的中介组织.因此,参与式预算制度的建立,扩大了国家与社会的协商

空间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也随之增大.
然而,最近两年,参与式预算试验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.首先是浙江省政

府有关部门不再关注和提倡参与式预算;在浙江省之外,其他地区的关注热度也

明显下降.可以说,乡镇财政参与式预算,作为一项地方政府的创新试验,在全

国范围内都降温了.其次,在温岭市,参与式预算试验也在降温.一个标志是,
温岭参与式预算网的停止运营.参与式预算网曾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开通运行,该
网站由温岭市人大常委会主办,目标是扩大公民参与、加强预算监督、推动预算

改革.目前,该网站已停止运营,处于关闭状态.另一个标志是,２０１８年,温岭

市人大对参与式预算的提法有一些变化,不再强调扩大公众参与和完善人大代

表的参与,改为强调“减量提质,进一步发挥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和财政经济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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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小组的作用”,有意淡化了公众参与的色彩.〔２６〕

三、一点猜想

上述三个领域的制度创新及演变,在不同维度上反映了１９７８年以来,国家

与社会关系的变化.这种变化表现出共同特点,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先是

逐渐增大,后又有所缩小.为什么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表现出如此变化?
本文无意全面回答上述问题,仅提出一点猜想.在中国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

弹性与地方分权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关系,即地方分权程度的提高,将导致国家与

社会关系的弹性增大,反之,将导致弹性缩小.
具体而言,最近四十年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变化,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

领域,地方分权程度的变化所导致的结果.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,总体

来说,中央政府强调地方分权,鼓励地方创新和地区竞争.因此,此时期,在处理

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议题上,中央集权程度较低,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灵

活性,能够灵活应对民众的诉求,在很大程度上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,从而带

来上述三个领域的制度创新与扩散,国家与社会的“公共协商空间”也随之扩大.
最近十年,中央政府逐渐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控制,同时,强调顶层设计和

大局意识,强调中央权威和政治纪律,强调对社会的管控.因此,在处理国家与

社会关系的重大议题上,中央集权程度有明显提高,地方政府的自主空间在缩

小,导致地方官员的行为重心转向规避政治风险,而不是探索国家与社会的“公
共协商空间”.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此种变化,改变了上述三个领域的制度演

变趋势,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弹性因此有所缩小.
当然,上述猜想能否成立,需要做更系统和深入的实证研究.这项工作非本

文所能完成,只能期待未来的研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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